附件1
有关教育优待照顾政策的文件
1.烈士子女、现役军人子女、因公牺牲和病故军人子女、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等子女入学照顾，按照教育部、中央军委政治部、全国双拥办有关文件和《泉州市教育局 泉州军分区政治部关于印发泉州市贯彻教育部、总政治部<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的实施细则的通知》（泉教综〔2013〕73号）、《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泉州市贯彻落实教育部、总政治部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的实施细则的补充通知》（泉教综〔2015〕29号）、《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省军区政治工作局 福建省双拥共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闽政联〔2022〕1号）、《泉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38部门关于印发<泉州市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泉退役军人局规〔2024〕1号）、《福建省公安厅 福建省教育厅转发公安部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闽公综〔2018〕140号）、《福建省应急管理厅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做好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及其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闽应急〔2019〕51号）、《关于研究我市消防救援队伍职业保障有关工作专题会议纪要》（泉州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20〕4号）等文件精神执行。军人子女在县（市、区）范围内享受当地教育优待政策，区教育局将认真落实优待办法，在区范围内就近就便安排学校接收。
2.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适龄儿童申请在中心市区入学的，视同本地户籍适龄儿童安排学校接收。其中：（1）其父亲（母亲）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的，由市、区教育局根据其父亲（母亲）房产所在地或居住地统筹安排入学。（2）其父亲（母亲）为中心市区户籍的，如果其父亲（母亲）在中心市区有房产（持有该住房产权比例应超过50%）并实际共同居住，在房产所在地安排入学；如果其父亲（母亲）在中心市区没有房产（或持有该住房产权比例不超过50%），由其父亲（母亲）户籍地的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入学。

3.华侨子女（中国籍）申请在中心市区就读小学的，依据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教育部《关于华侨子女回国接受义务教育相关问题的规定》（侨文发〔2009〕5号）等精神，向国内监护人户籍地所属片区的小学提出申请，视同本地户籍居民子女办理入学手续。

附件2
洛江区2026年秋季小学招生日程安排表

	时间
	内容

	5月上旬
	区教育局发布2026年小学招生入学工作方案。

	5月下旬
	各小学向社会发出招生通告。

	（一）公办小学招生

	7月4日-7月6日
	家长网上报名：学校招生服务区域内户籍适龄儿童、港澳台侨和外籍适龄儿童、各类政策照顾对象通过闽政通“泉服务”-教育入学一件事模块等入口进行网上报名。

	7月7日-7月8日
	家长网上报名：各相关小学接受随迁适龄子女入学申请登记，通过闽政通“泉服务”-教育入学一件事模块等入口进行网上报名。

	7月9日
	线下便民咨询服务：网上报名出现异常等情况，家长可携带材料到学校具体咨询。

	7月9日-7月17日
	学校审核：学校登录系统审核招生服务区域内适龄儿童、随迁子女及政策照顾等对象的登记信息。

	7月18日
	公布网上初审结果：家长可通过闽政通“泉服务”-教育入学一件事模块等入口查看初审结果。

	7月19日-7月20日
	各小学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报送各类对象报名情况及资格审核结果。

	7月21日-7月23日
	市、区教育局组织抽查核实招生对象资格。

	7月25日前
	1.招生服务区域内满足户籍、住房产权、实际居住“三一致”及政策照顾对象的适龄儿童数量超过学校招生计划数，采取公开电脑派位或抽签确定就读对象，具体方案由学校制定并报区教育局审核同意后执行。

2.各小学公布服务区域内户籍适龄儿童资格审核与录取结果。

	7月27日前
	招收本校招生服务区域内“三一致”对象及政策照顾对象后有剩余学位的学校，按区教育局统筹安排进行招生。

	7月30日前
	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学校接收户籍在本区但不符合户籍、住房产权、实际居住“三一致”条件的适龄儿童入学；相关小学公布随迁适龄子女资格审核与录取结果。

	8月1日前
	各小学分发录取通知书。

	（二）民办小学招生

	7月4日-7月8日
	家长网上报名：适龄儿童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通过闽政通“泉服务”-教育入学一件事模块等入口进行网上报名，同时向所属服务区公办小学报名。

	7月9日前
	审核、公示（区教育局审核报名信息，审核照顾对象资格并公示名单）

	7月13日前
	电脑派位和录取（符合条件的报名人数少于或等于招生计划的，直接录取；符合条件的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分批次进行电脑派位录取。

	7月14日—15日
	现场注册

	7月16日
	区教育局审核民办学校新生注册情况

	7月19日—20日
	补录取（招生计划数未招满的民办小学可以补录，由教育局统筹协调符合条件的、有意向的适龄儿童入学），补录取对象现场注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核补录取对象注册情况

	7月21日前
	未被民办学校录取的适龄儿童（包括有录取资格但未按时办理注册的），由教育局统筹安排到有学位的公办学校接收入学。


附件3

洛江区小学“长幼随学”入学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学生户籍

所在地
	

	家庭详细地址
	

	家

长
	称谓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兄/姐信息

	姓名
	就读小学
	班级

	
	
	
	

	
	在校生学籍号码
	

	申

请

理

由
	新生          （填写学生姓名）

申请入读               （目标学校名称）

与兄/姐            （填写在校生姓名）同校就读

申请人（监护人）签字确认：             

日期：             

	就读

学校

审批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4

港澳台侨及外籍适龄儿童入学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类别
	
	证件

号码
	

	在泉购房

地址
	
	产权

证号
	

	工商登记
注册地址
	
	其他
	

	父母或

其他法定

监护人
	姓名
	户籍

情况
	现在何单位

工作及职务
	联 系 电 话

	
	
	
	
	

	
	
	
	
	

	申请
在泉
就读
理由
	

	接

收

学

校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教
育
行
政
部
门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5

洛江区小学教育入学“一件事”招生入学

网上报名服务指南

1.小学一年级招生入学网上报名时间是什么时候？

答：学校招生服务区域内户籍适龄儿童、港澳台侨和外籍适龄儿童、各类政策照顾对象报名时间为7月4日8:00-7月6日24:00；适龄随迁子女报名时间为：7月7日8:00-7月8日24:00。

●温馨提示：为了给您营造一个良好的报名体验，各位家长无需在网上报名开启的第一天集中进入报名，以免出现网络拥塞。录取情况与网上报名的先后顺序没有直接关系。

2.网上报名时要准备哪些材料？

答：①因审核需判定户口和亲子关系情况，需上传户口簿首页、户主页、监护人页、报名学生页或出生医学证明，若适龄儿童与监护人关系较为复杂，还须拍照上传其他有效的佐证材料。

②因房产审核需核查房产信息，需上传房产相关材料，如房产证或不动产登记查询表（抵押）或购房合同与发票等。

③随迁子女除户口材料外还需提供：非“五区”对象，必须要上传居住证；营业执照或劳动合同、在我区缴纳社保证明材料有就上传，没有不用上传。

④“五区”人员除户口材料外还需提供：房屋租赁合同、营业执照或劳动合同、在我区连续参加社保满6个月及以上且在有效期内的缴纳证明材料。

详细的报名材料请参照各小学的招生要求。

3.小学一年级招生入学网上报名入口在哪里？

答：电脑端入口：进入泉州市教育局官网(http://jyj.quanzhou.gov.cn/)，找到“办事服务”-“教育入学一件事”-“小学入学报名”-“洛江区”进行网上报名。

手机端入口：登录闽政通APP，点击左下角“本地”，左上角确认办事城市为“泉州”后，点击“教育入学一件事”，选择“小学入学报名”-“洛江区”进行网上报名。

●温馨提示：

相关入口将于6月底进行开放。

4.网上报名的账号如何获取？

答：网上报名前，家长必须在闽政通APP注册账号，并且进行L4实名认证。打开闽政通APP，点击右下角的“我的”-选择“点击去登录”，跳转到登录界面；首次注册的家长，点击登录界面右上角的“注册”按钮，根据注册提示步骤操作。注册成功后，根据认证步骤提示选择对应认证类型，完成L4认证即可。

●温馨提示：

只能用适龄儿童监护人的身份信息进行注册认证，不能用适龄儿童本人或其他人的身份信息进行注册认证，否则无法进行网上报名。保管好设置的账号与密码，避免影响后续信息完善与查询等工作。

5.小学一年级招生入学网上报名应该如何操作？

答：家长登录网上报名系统，进入报名通道：①阅读报名须知；②选择入学类型及报名学校；③填写家长及学生信息；④填写房产信息；⑤获取或上传报名材料；⑥提交报名。可通过系统首页的报名记录管理，查看报名的审核及录取情况。

可关注泉州市教育局官网、泉州市教育局公众号或洛江区教育局公众号，将于6月底发布的详细网上报名操作手册及操作视频。

 ●特别提醒：

申请人必须保证所提供的报名材料真实有效，一经查实有弄虚作假的行为，涉及伪造证件的将依法报请有关机关追究法律责任，并取消入学资格，同时将相关人员列入失信人员名单。

系统操作咨询电话：0595-28281991

闽政通APP实名注册技术咨询电话：0591-62623959

教育入学“一件事”技术支持热线：18030041822

泉州市教育局网址：http://jyj.quanzhou.gov.cn/

咨询服务时间：工作日上午8:30-12:00，下午3:00-5:30

附件6

2026年洛江区小学招生入学工作咨询电话

	单    位
	联系电话

	教育局初幼教股
	0595-22633589

	泉州市实验小学洛江校区
	0595-29888070、29888069

	洛江区实验小学
	0595-22659937

	洛江区第三实验小学
	0595-22633159

	洛江区第二实验小学（校本部）
	0595－22061141

	洛江区第二实验小学（南山校区）
	0595－22062990

	洛江区第五实验小学
	0595－22068802

	泉州市实验小学洛江第二校区
	0595－22062805

	洛江区河市中心小学
	0595－22038990

	洛江区马甲中心小学
	0595－22083970

	洛江区罗溪中心小学
	0595－22057342

	洛江区虹山中心小学
	0595-22077104

	泉州洛江外国语学校（小学部）（民办）
	13400733905

	仰恩大学附属小学（民办）
	18050802277

	泉州南少林实验学校（小学部）（民办）
	0595-2265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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